惠农区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表
填报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:
	申办部门
	
	媒体平台
	

	名  称
	
	是否认证
	

	新媒体类别
	
	网址或账号
	

	功能说明
	

	管理队伍
	负责人
	
	手机
	

	
	管理员
	
	
	

	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采取“一号一备案”，不同新媒体账号分别填写。
2.“名称”填写政务新媒体全称。

3.“媒体平台”填写新浪、腾讯、人民网或其他具体平台。

4.“新媒体类别”按照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移动客户端等分

别填写。
5.“网址或账号”填写微博网址或微信公众号账号等。

6.“功能说明”除微博、微信外，在各类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政务账号或应用、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端需填写。

7.未开设政务新媒体的部门需同时上报此表格进行备案，在“名称”处填写“无”。
附件2
惠农区政务新媒体备案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
	政务微博

	名称
	网址
	认证主体
	开通平台

	
	
	
	

	
	
	
	

	微信公众号

	名称
	账号
	认证主体

	
	
	

	
	
	

	其他政务账号

	名称
	网址或账号
	认证主体
	开通平台
	功能说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端

	名称
	开发建设主体
	功能说明

	
	
	


附件3

惠农区政务新媒体业务申请表
填报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:
	部  门
	
	政务新媒体业务类别
	

	名  称
	
	媒体平台
	

	新媒体类别
	
	网址或账号
	

	申请业务

情况说明
	

	管理队伍
	负责人
	
	手机
	

	
	管理员
	
	
	

	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采取“一号一申请”，不同业务分别填写。
2.“政务新媒体业务类别”填写开设、变更、关停、注销等。

3.“名称”填写政务新媒体全称。

4.“媒体平台”填写新浪、腾讯、人民网或其他具体平台。

5.“新媒体类别”按照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移动客户端等分

别填写。
6.“网址或账号”填写微博网址或微信公众号账号等。

7.“申请业务情况说明”填写开设、变更、关停、注销政务

新媒体的具体情况。




